工商联2017年部门预算和“三公”经费

预算说明
一、 部门职能职责
醴陵市工商业联合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醴陵工商界组成的人民团体和民间商会，属全额拨款单位。

本单位主要职责是：

（一）调查研究，积极参政议政，结合醴陵市民营经济发展现状，写出有情况、有分析、有建议的调研报告，力促为非公有制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二）加快行业商会建设步伐，促进行业有序竞争和行业规范结合醴陵市行业发展结构的特点，加快行业商会、协会建设步伐，实现基层商会全覆盖。

（三）积极为招商引资服务，加强与省内外商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加强商会间的信息沟通，组织民企负责人去省市内外学习访问考察和参加省内外各种展销会、交易会和贸易洽谈会，及时了解外地民营经济发展情况，使招商引资工作有成果、出成绩，为醴陵市民营企业加快发展，做优、做强、做大提供服务。

（四）继续开展民企培训工作，主题是应对新的经济形势下企业如何调整结构、技术创新、开拓市场、加快发展。

（五）积极开展好全市的非公党建工作。

（六）继续做好光彩事业工作，引导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土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活动，回馈社会。

（七）成立法律援助服务中心，为非公企业提供维权服务中心。

（八）不断加强机关自身建设和文化建设步伐，促进目标管理和效能建设制度化、科学化，以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为载体，认真履行好商会的各项职能。

2、 部门收支概况

        2017年部门预算编报范围。收入既包括财政公共预算拨款和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等收入；支出既保障机关基本运行的经费。（本部门无下属预算单位）
（一）收入预算，2017年年初预算数117.79万元，其中，财政预算全额拨款111.16万元；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5.8万元；项目支出上年结转0.83万元。

（二）支出预算，2017年年初预算数117.79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05.59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9.13万元，医疗卫生和计划生于支出3.07万元。
具体安排如下：
1．基本支出：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116.96万元，是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日常公用经费、工作性专项等支出。其中工资福利支出57.6万元；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4.15万元；工作性专项支出39.8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15.41万元。

2．重点专项支出：本年度未安排重点专项支出，上年结转项目支出0.83万元。

（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本部门2017年年初预算机关运行经费共安排43.95万元，比上年度预算增加15.48万元，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一般商品和服务增加、工作性专项增加。

（四)政府采购预算：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6.1万元。
（五）“三公”经费预算：2017年“三公”经费预算数10.5万元，比上年减少2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6万元，比上年减少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比上年减少2万元；（因取消公务用车）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会议费4万元;培训费0.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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